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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細則 
 

99 年 4 月 13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04 月 2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2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4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十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服務學習精神及面向如下： 

一、 服務學習課程： 

規劃及執行由教學單位負責，須兼顧學生服務學習精神之培養，及服務學習態度之養成。 

二、 社團服務學習： 

規劃及執行活動由學生社團負責，旨在鼓勵本校學生交流合作，走出校園推廣藝術、服

務人群、培養藝術人的公民精神，開擴心靈視野和胸懷。寒、暑假期間安排集中服務、

長期合作計畫則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校外各服務機構訂定。 

三、 服務志工： 

（一）校園志工： 

規劃及執行由校園志工單位負責，鼓勵本校各單位組織參與校園活動，以分享優

質校園文化為目的。透過培訓及服務來加深學生對於校園之認同，由學生的服務，

提升校園服務活動的品質。校園志工服務須包含以下面向： 

1.   校園環境服務面向：協助交通安全、節能減碳等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2.   校園文化服務面向：協助文史調查、導覽解說等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3.   校園科技服務面向：協助資訊輔導、數位科技等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4.   校園健康服務面向：協助健康促進、衛生醫療等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5.   校園教育服務面向：協助教育輔導、藝術推廣等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6.   校園其他服務面向：其他符合本細則目的之相關服務學習方案。 

（二）校外志工： 

須與藝術相關服務結合，個案方式處理學生校外志工服務學習方案，由課外活動

指導組組長協助審議。 

第三條    服務學習執行內涵須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一、 準備/構思階段：連結授課教師教學、社團培訓內容、社區（機構）需求、學生能力。 

二、 服務/行動階段：引導學生由服務的探索走向理解，並實際行動。 

三、 反省/檢討階段：設計結構化的反省活動，如：撰寫服務日誌、研讀及服務對象有關的

專書、小組討論、研究報告等。 

四、發表/慶賀：一個分享的過程，讓學生、社區（機構）、教師一起分享彼此的學習及成

長。 

 

第四條    申請方式及點數核發： 

一、   課程類： 



 33 

（一）依教務處排課時程及要求辦理，並於第二學期 4 月繳交次學年度之服務學習課程

申請書（附表 A）至服務學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報申請，通過後始得開

課。如遇特殊個案得另行審議。 

（二）每門課每學期服務學習點數核發培訓課程兩個小時一點、實際執行服務一個小時

一點，以 40 點數為上限。選課對象從 100 學年度開始（含）入學學生者，每學

期服務學習點數核發以 30 點數為上限。 

（三）於每學期期末成果分享會上發表執行成果，由本會進行期末審查。 

（四）教務處於每學期期末提供修課成績資料供本會備查。 

二、   活動類： 

（一）服務學習週會講座，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邀請專業講師分享服務學習經驗，

於每學期週會時間表公佈場次。全程參與、簽到及完成線上回饋心得表單者，供

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發點數 5 點。 

（二）申請活動為學生社團及各單位者，依課外活動指導組排定申請時程及要求辦理，

規劃全學年之服務學習活動計劃書，於每年 5 月 15 日前提報申請書（附表 B）。

經學生當然委員及各系學會會長審查，審查結果於服務學習網站公佈，經核准後

方可執行活動。 

1.   社團服務學習活動，執行服務前須舉辦培訓及說明會等事宜，服務點數依照

實際執行活動由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發。執行後由執行社團及單位提供名冊及

簽到表，供課外活動指導組核發點數之依據。 

2.   申請活動專案每學期服務學習點數核發培訓課程兩個小時一點、實際執行服

務一個小時一點，以 40 點數為上限。 

（三）申請校園志工服務學習者，依課外活動指導組排定申請時程及要求辦理，規劃全

學年校園志工計劃書及服務學習點數認證申請，於每年 5 月 15 日前提報申請書

（附表 B）。經學生當然委員及各系學會會長審查，審查結果於服務學習網站公

佈，經核准後始可招募志工。 

1.    服務志工須於活動執行前進行培訓，方可執行服務事宜，服務點數依照實際

執行活動由各校園志工單位核發。 

2.    每學期末各志工單位須將該學期所有核發點數之活動內容，依制式表單謄寫

校園志工學期培訓與活動一覽表（附表 C），載明活動內容、時間、發放點

數，送至本會評核。 

3.    申請校園志工專案每學期服務學習點數核發培訓課程兩個小時一點、實際執

行服務一個小時一點，以 40 點數為上限。須包含 10 點數志工培訓課程。 

4.    各系志工活動，由各系輔導規劃例行服務，每學期服務學習點數核發培訓課

程兩個小時一點、實際執行服務一個小時一點，以 35 點數為上限。 

（四）申請個人校外服務學習活動者，需於兩週以前填寫申請表，經教學單位、課外活

動指導組審核後始得執行。 

 1.   服務執行結束須提供心得（至少 600 字以上）、活動相關紀錄（服務單位資

料、簽到單、照片、影片）等佐證資料繳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2.   申請個人校外服務學習點數在學期間核發培訓課程兩個小時一點、實際執行

服務一個小時一點，在學期間以 40 點為上限。 

（五）於每學期期末成果分享會上發表計畫成果，由本會進行期末審查。 

（六）領取工讀金之學生須視為工作人員，不得認定為服務志工，亦不得核發服務學習

點數。 



 34 

三、 本校轉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已有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或以其他方式獲得服務學習點數，應

於轉入第一學期為 1 月 31 日前或第二學期為 7 月 31 日前，填具本校「轉學生服務學

習點數抵免申請書」，並檢附原就讀學校所開立服務學習時數證明，送繳課外活動指導

組辦理。 

第五條    本校服務學習校外服務方案須及合作單位簽訂合作協議書（附件 D），服務學生之管理、

督導、考核，由各教學單位及社團協同校外合作單位共同辦理。 

第六條    責任分工 

一、   課程類 

（一）授課老師： 

1.   帶領課程內容的準備構思、實際服務行動，服務後帶領學生檢討反思，於期

末分享會發表課程學期成果。 

2.   積極參與教學及學習支援中心或校外單位辦理之相關服務學習研習或講座。 

3.   根據「學生評量」、「服務學習心得」等相關資料評定成績。 

4.   推薦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之學生。 

（二）教學助理（TA）： 

1.   積極參與教學及學習支援中心或校外單位辦理之相關訓練課程。 

2.   協助實際服務、協助執行反思活動及學生成果發表、影像資料紀錄。 

3.   協助彙整「學生評量」、「服務學習心得」等相關資料。 

4.   協助申報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學生、申請獎勵品等相關事宜。 

（三）修課學生： 

1.   準時參與服務學習課程及講座。 

2.   參與學生期中及期末反思分享。 

3.   學期結束前繳交至少 600 字服務學習心得報告。 

二、   活動類 

（一）指導老師： 

1.   帶領活動內容的準備構思、實際服務行動，服務後帶領學生檢討反思，於期

末分享會發表活動學期成果。 

2.   積極辦理培訓及服務學習講座。 

3.   帶領學生執行及反思分享。 

4.   推薦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之學生。 

（二）本校助理及學生社團： 

1.   積極參與校內外單位辦理之相關訓練課程。 

2.   協助實際服務、協助執行反思活動及學生成果發表、影像資料紀錄。 

3.   根據「服務狀態」及「服務學習心得」等相關資料協助提報點數。 

4.   協助申報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學生、申請獎勵品等相關事宜。 

（三）參與服務學習學生： 

1.    準時參與培訓及執行服務學習活動。 

2.    於服務後參與反思分享並繳交至少 600 字服務學習心得報告。 

3.    參與成果發表會。登錄申請，佐證資料核章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備查。  

第七條    服務學習點數認證：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攜佐證資料至課外活動指導組登錄服務學習

點數（課程類：成績證明；活動類：證書或點數條） 進行點數認證及累計，資料同步更新於

藝家人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供學生查詢。 

第八條    依據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四條實施服務學習點數預警，自學生入學後第二、三學年

度下學期實行點數預警。預警標準為二年級下學期未達 40 點、三年級下學期未達 80 點學

生，將通報各系辦公室並請導師協助輔導，參考預警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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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依據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九條，得獎勵服務表現優異之學生。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

參與服務學習，本校各單位及社團填妥申請單（附件 E）後，即可向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獎

勵品。本會特定獎勵方式如下： 

一、服務學習課程及校園志工得於每學期末申請獎勵品數量，於反思討論會提供獎勵品給予

表現優秀之學生。 

二、服務學習社團活動得於每次專案完成後申請獎勵品數量，反思分享會時獎勵參與之學生。 

三、為鼓勵教職員生積極參與校內相關服務學習活動，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核准後

亦得申請請獎勵品。 

四、各系於畢業年度第二學期開學第一週結算服務學習點數，選拔服務學習點數前三名之學

生，由學務處頒發服務學習績優獎狀。 

第十條    本會備有 100 件服務學習工作背心委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管理，本校各單位執行服務學習相關

活動若有需求，於活動一周前填妥背心借用單（附件 F）後即可借用。 

第十一條  本校服務出隊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如下： 

一、實際活動實施前： 

（一） 課程及學生社團欲執行服務活動前需辦理加入保險。 

（二） 將名單送至本校校安中心備查。 

（三） 可參與衛生保健組每學期舉辦之基礎醫療培訓。 

二、活動實施中危機處理方式： 

（一） 尋求營隊帶隊老師或負責人員協助。 

（二） 向服務當地尋求協助。 

三、活動結束後： 

（一） 將處理狀況回報學校。 

（二） 校方活動負責單位協助申辦保險事宜。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3封面(公告用)
	2-113重要日程表
	3-113目錄
	4-113簡章內容



